
按道理来说，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的检验是权威的，
其“未检出非法添加成分”的检验
结果，也足以让广大患者松了一
口气。然而，事实上，公众对此却
并不买账，甚至不少人开始质疑
食药总局的检验结果。

分析起来，公众之所以有如
此不正常的反应，无疑是有其原
因的。一方面是以往的相关经验
表明，内地相关检验标准和要求
过低，加上相关机构公信力缺失
的问题，检验合格并不代表一定
安全和放心；另一方面则是，有关
维 C 银翘片含有禁用成分的问
题，尚有许多疑问需要破解。

比如其一，涉事问题维C银

翘片是香港卫生署18日在网站曝
光的，并称其含有“非那西丁”和

“氨基比林”两种禁用成分，而次
日食药总局的检验结果即表示合
格，“未检出非法添加成分”。反
应快是好事，但仅仅一个工作日，
是不是结论来得也太快了一些。

比如其二，食药总局检验的相
关产品是如何取样的？相关检验
标准是什么？而香港发现的问题
药，其中所含有的“非那西丁”和

“氨基比林”是可以替代维C银翘
片成分“马来酸氯苯那敏”和“乙酰
氨基酚”的，企业是否有造假的可
能与动机？比如违规使用前者比
后者成本低等。相关信息与知识，
有必要面向公众进行普及。

比如其三，即便香港涉事的维
C银翘片不是深圳同安药业有限
公司生产，是假药，那么其从何而
来，是谁生产的，生产了多少，都销
往何处？有多少患者已经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购买或者服从了这批
药品，而且又该如何判断真假？

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食药
总局和香港卫生署目前为止，依然
是各自调查，各说各话。而一件牵
连到常用药品安全，牵连到内地与
香港两地，牵连到药企信誉甚至生
存之事，显然已经不能单纯由哪一
个部门说了算。食药总局和香港卫
生署有必要相互配合，就相关药品
来源、真假、成分等问题做一个详细
的联手调查，还公众一个明白。

食药总局
和香港卫生署
不能各说各的

□刘鹏（职员）

6月1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通报维C银翘片问题初步调
查情况称，已对深圳同安药业有限公
司生产的与香港卫生署发布图片上
相同批次维C银翘片进行了抽样检
验，未检出非法添加成分。

（6月20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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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人民日报
反对形式主义，重在务实

“形式主义害死人”。其危害，不仅
在于装腔作势、有名无实，还在于它的

“异化”作用，让一切工作变味走样，最
后实事泡汤、好事办砸。比如，你要求
搞绿化环保，他给你来个荒山涂绿漆、
枯树插新枝；你要求节能减排，他给你
搞个突击拉闸限电，连居民也要几日一
停电；你要求网络问政，他却热衷采购
设备，空留一堆摆设；你要求依法行政，
他也照猫画虎，把听证会变成了赞成
会。形式主义自古有之，但缘何屡禁不
绝、于今为甚，成了“四风”之首？就在
于它总摆出一副“政治正确”的样子，把
中央的要求挂在嘴上，说起来滔滔不
绝，却轮子空转，啥也不干；把群众的呼
声当成幌子，听起来热热闹闹，却虚晃
一枪，掠影浮光。

新京报
3.5亿建干部病房楼是不是奢靡之风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投资3.5
亿元建干部病房楼工程”的图文，日前
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据报道，记者从
该院基建科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在建的
这项工程是在拆掉原有旧楼后重建的，
工程目前还处于基础建设阶段，造价如
爆料所言，“差不多 3.5 个亿”。花巨额
资金建豪华干部病房，人们最怕它挤占
政府医疗投入，造成医疗不公。医院通
常称，他们是“自筹资金”建豪华干部病
房的。但豪华干部病房招徕的是干部
病人，为干部埋单的是公共财政资金。
投资自筹只是诱饵，豪华干部病房要钓
的终究还是公共医疗资源。在医疗改
革推进过程中，政府应尽快明确公立医
院的公益定位，禁止公立医院建过分豪
华的病房。

北京青年报
让“做官”回归为一项正常职业

90%以上的落马官员都包养情妇，
绝不仅仅源于他们的色欲，而是其手
中掌握的权力在散发着“魅力”；几乎
所有曾经一言九鼎甚至一手遮天的豪
迈官员，最终不是给其驰骋过的地方
留下一片狼藉，就是连自己都无法全
身而退。约束官员的权力，必然包括
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权力的制度化制
约，使任何官员手中的权力，都不会大
到自由驰骋的程度。其二则是必须实
现对权力的监督，让所有权力的运行
过程都处在公众的注目之下，让每个
官员都不敢放肆无忌地擅权谋私。让
每个官员时刻处于既被约束、又被注
视的环境下，固然可能部分地影响官
员施政的效率，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
价，也是让“做官”回归为一项正常职
业的前提。

南方都市报
治污不讳疾忌医，刑罚才有力量

新华社消息，今年以来，公安部集
中部署各地重拳打击污染环境犯罪活
动，侦破了一批污染环境重大案件。
在公众印象中，环境污染似乎极少与
公安部门和刑法扯上关系，人们虽然
耳闻目睹了很多污染环境的严重事
件，但即使经过了媒体曝光，在舆论的
哗然之下，其结果不过是环保官员发
出几声怒斥，或者环保部门开出一些
罚单而已。这样一种格局，使得刑法
中的“污染环境罪”几乎已从公众意识
里淡出。因此当公安部宣布抓获涉嫌
污染环境犯罪的嫌疑人 118 人的时
候，也许很多人还会在第一时间发出
疑问：污染环境还可能涉嫌犯罪？是
的。震慑环境污染犯罪，降低入罪门
槛、加大打击力度都不失为良方，但前
提是杜绝讳疾忌医。

乍看这新闻，起先还觉得
这莫厚良书记颇为宽宏大量，
不过只需稍嚼新闻，便可发现
其中有许多不大对劲儿之处。

作为一个镇级领导，其老
屋无论有没有人居住，有什么权
利享受警方24小时值守？而且
这种值守长达7年之久，这也是
前协警黄显军的工作年限。不
知 7 年前黄显军被警方招为协
警的目的，是不是专门用来值守

这位领导大人的私家庭院？7年
来警方安排专人值守莫厚良的
私宅，到底花费了多少纳税人的
钱？身为领导干部的莫厚良，对
于这样的荒唐安排，7年来为什
么会习以为常？当年到底是谁
作出这样的荒唐安排？此事件
平息之后，当地警方是否还会安
排协警继续专门为莫厚良无人
居住的老屋值守呢？对于这样
的权力滥用现象，当地监管部门

到底是一直蒙在鼓里，还是不以
为然？对于此次媒体的曝光，当
地监管部门到底是选择充分尊
重莫厚良的个人意见，还是彻底
调查，迅速纠偏呢……

很遗憾，从公开渠道看不
到当地就此事有任何表态。在
监管部门的无视与失语下，只
见莫厚良个人的“仁慈”表演，
以及当地警方落实领导意见所
做的“善后”工作。

需要用协
警来守护领导
的老屋？

□禾刀（武汉职员）

近日，就因为在镇委书记家老屋值
守时，私摘了几十颗荔枝，东莞市桥头
镇就以“违反纪律”为由开除了两名协
警。桥头镇委书记莫厚良得知情况后，
跟分局领导说：“摘几个荔枝没有什么
大不了，批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没有
严重到要开除。”莫厚良这间没人住的
老屋，7年来，公安分局一直在此设点，
每天派人24小时值班。

（6月18日、19日《广州日报》）

近段时间，有些人要么道听途
说，要么看到可怜的民工们多领到
一点辛苦钱，于是就一再拿民工“高
工资”说事，在互联网上炒得沸沸扬
扬。要知道民工们天天出的是“牛马
力”，干的是“脏、累、差”，即使如此，
可以去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民工的
工资每月在5000元甚至1万元以
上。据本人平时所了解的，中等城市
中，绝大多数民工工资都在2000元
左右，而大城市也不过3000元左右，

那种能拿到5000元的毕竟是少数，
而能拿到1万元以上的，即使是拼了
命干，也不过是“凤毛麟角”。

如若不信，可以给大约1亿民
工发个调查问卷，看看他们有多
少人能在城市买得起商品房，又
有多少在工地“搬砖”（报道中说
的每月最高可挣14000元的搬砖
工）或砌楼的民工们住的不是十
分简陋的工棚？不说一个月挣到
1 万元以上，每月真能挣到 5000

元，民工兄弟就要“阿弥陀佛”了。
中国自古就不尊重体力劳动，

甚至认为只要是“卖茶鸡蛋”的，就
一定要比作原子弹的专家拿的钱
少。直到今天，还常有人欺负扫马
路的清洁工，就是很好的例证。

所以说，中国社会真正要文
明起来，一定摒弃这种不文明的
传统观念。只要是通过劳动出力
出汗挣的，只要自己对社会作出
了贡献，不论是通过脑力劳动还
是体力劳动，也不论是科学家还
是民工，都同样可以体现个人价
值。没有理由说只要是“搬砖”，
就不应该获得高报酬。据悉在美
国，一个“垃圾工”的年薪就不低于
一个教授。当然，这里有个观念的
问题，人家是以挣钱多少作为标
准，而我们不是。在21世纪的今
天，这种观念实在要改一改了。

此外，民工们的高工资是靠多
出力、多流汗换来。那些羡慕民工
拿高工资的人，先要问一问自己是
否能吃得了那个苦，受得了那个
罪。如若不能，“我要去搬砖”，也
就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

热点话题

“逆天民工工资单！我要去搬
砖……”6月17日，网友“我不是虚构
的”在天涯重庆社区发帖晒出一张建
筑工地的“民工工资单”，上面显示，
最高的月工资有14000元，最低的也
有5000多元。

（6月20日《重庆商报》）

“温情罚单”不能理解为纵
容违法，对于轻微违法，任建刚
开 具 无 罚 款 额 度 的“ 温 情 罚
单”，对于逆向停车、压占盲道
这些违法行为，他还是会依法
处罚。如此看来，既有灵活性，
又有底线，既有处罚，又让司机
心怀感激，这样的“温情罚单”
确实可圈可点。然而，在对“温
情罚单”感动之余，笔者觉得有
些问题需要厘清。

首先，“温情罚单”有显著效
果吗？确实能达到教育人的目
的吗？新闻中被他处罚过的司
机，都“充满感激”，有的司机说

“再也不好意思去乱停乱放了”，

看来，柔性执法确实能打动人。
然而，从三年开具近万“温情罚
单”来看，违法的司机显然不在
少数，近万“温情罚单”似乎也过
于“泛滥”。如果“温情罚单”只
是让司机“感激”，却并没有明显
减少乱停乱放现象，那么，这样
的执法很难说是成功的。

再者，对于轻微违法，是不是
一概不罚款，恐怕也应该区别对
待，有些司机长年累月地轻微违
法、反复违法，对于这样的司机，
显然不能无限“温情”，而应该依
法用多种手段来帮助他们认识到
错误。如果一个城市乱停乱放现
象很严重，那么，“温情罚单”也可

能会产生“破窗效应”等弊端，导
致原本不违法的司机也随大流乱
停乱放，反正最终收获的只是“温
情罚单”而已。换言之，“温情罚
单”也可能是把双刃剑，在对违法
司机“温情”时，也要考虑守法司
机的感受。

当然，在一些地方热衷“罚款
经济”的现实语境下，山西太原交
警反其道而行，探索“温情罚单”，
实属难能可贵。但也有改进的必
要，一是“温情罚单”应该用在刀
刃上，不能大面积使用；二是要深
入调研，弄清“温情罚单”对纠正
违法乱停乱放等现象到底有多大
效果，必要时作相应调整。

有此一说

“温情罚
单”也可能是双
刃剑

□但纯（医务人员）

在山西省太原市坞城中路，很多
违章停车的司机会收到一张特殊的
罚单，单据上不是写的处罚金额，而
是很有爱的四个字“下不为例”。19
日记者从这名叫任建刚的交警处了
解到，三年来，他已开具近万张这种
“温情罚单”。（6月20日《深圳商报》）

李宏宇 图


